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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宁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（2025-2035
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规划范围和期限

本次规划范围与伊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 范围一致，为伊宁市行政辖区范围，规划期限为 2025

年至 2035 年。

二、保护原则

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遵循下列原则：

真实性、完整性原则；

价值导向、应保尽保原则；

合理利用、永续利用原则；

循序渐进、有序实施原则；

三、保护内容

保护伊宁市域、历史城区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、

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等四个层次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保护

物质文化遗产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。

四、历史文化名城价值

价值一：伊宁是祖国西北历史悠久的战略门户；

价值二：伊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千年演进的活态

实证；

价值三：伊宁是唐代至今国家对外交流与边贸活动的重

要门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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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四：伊宁是近现代民族抗争和争取独立的先锋阵地；

价值五：伊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边疆的

典型样本。

五、市域文化遗产保护

依托丰富的全域历史文化资源，构筑“一核、 四带、多

区”的市域历史文化保护与展示结构。

一核：以伊宁历史城区及周边历史文化遗存为主的老城

文化展示核心。

四带：沿伊犁河的伊犁河风貌展示带，沿解放路的多城

格局展示带，沿人民渠的农垦文化展示带，沿吉尔格朗河、

铁厂沟河、皮里青河等河流干渠形成的水文化展示带。

多区： 由河湖湿地、 自然景观构成的自然风光展示区和

由民俗村落及周边构成的民俗文化展示区。

六、历史城区的保护

1、 历史城区范围

历史城区范围的划定参考伊宁城市建成历史，结合历史

遗存保存和分布情况，考虑规划管理的需要，沿城市主要道

路中心线和片区边界等划定宁远城、熙春城两片历史城区的

范围。

宁远城历史城区范围主要包括宁远城城墙历史范围，南

部前进街、伊犁街、阿依墩街历史文化街区所在的多民族文

化聚居区和周边见证伊宁城市发展历史的区域；熙春城历史

城区四至范围为北至宁远路，东至西环路，南至解放西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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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至汉宾乡政府西侧内部道路。

2、 传统格局保护

保护历史城区内传统街巷格局，保护部分街巷与山体之

间的良好视线关系，加强对历史城区周边绿化环境提升，保

护伊犁河与历史城区的历史环境关联，保护其支流在历史城

区内形成的渠系网络，加强时代风貌展示轴、多城格局展示

轴、山水景观展示轴三条轴线的历史文化展示，加强古城文

化展示路径的历史文化展示提示。

3、 建筑高度的控制

在历史城区内实行高度分区控制。结合现状情况，整体

控制历史城区内的建筑高度，加强标志性历史文化遗产之间

的视线通廊的展示提示，新建多层和高层建筑应通过视线分

析加强高度和体量的影响分析。综合历史城区内的分区特征，

将历史城区划定为不同的高度控制区。

4、 历史城区功能定位

历史城区是伊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，是文化旅游、

特色商业、科教人文功能的重要承载区。保护其传统格局，

使其成为历史文化与人文记忆的传承典范。

5、 提高历史城区安全韧性水平

逐步建设防灾指挥中心和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中心，

便于实时监测和人员、物资快速响应与调配。加强多种形式

应急力量建设，制定应急处置预案，综合运用人防、物防、

技防等手段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。

针对历史城区部分道路狭窄无法通行常规消防车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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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应在消防救援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摩托、小型消防车

等适用的消防装备，提升消防救援装备的适应水平。

七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的保护

规划划定4 片历史文化街区，分别是六星街历史文化街

区、前进街历史文化街区、阿依墩街历史文化街区、伊犁街

历史文化街区。

划定人民公园历史地段、伊犁宾馆历史地段、伊犁毛纺

厂历史地段、伊犁河老街历史地段、新光街历史地段等五片

历史地段。

八、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

1、 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

保护伊宁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

单位、 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、州级文物保护单位、市级文

物保护单位等。

加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

贯彻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的方针。

2、 历史建筑的保护

保护已公布的历史建筑和建议历史建筑。

持续挖掘并及时补充伊宁市历史建筑名单，保护对象根

据普查、公布情况进行动态调整，及时补充完善，并加强历

史建筑合理利用。

九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

保护伊宁市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包括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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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、 自治区级、 自治州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

加强保护名录体系建设，持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

查普查工作，推动文旅融合，培育资助非遗传承人，加强数

字化保护，扩大传播影响力，建立非遗数据库，加强政策保

障。

十、规划实施保障

1、 落实完善法规政策。推动制定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

相关的地方法规和管理办法。

2、 健全保护管理机制。建立分工明确、共同参与的管

理体系，创新管理机制，优化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。

3、 加强资金保障制度。建立常态化保护实施资金投入

机制，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。

4、 搭建公众参与平台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宣传

力度，建立历史文化与城市记忆宣传推广平台，提高公众对

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，建立广泛认同的公众参与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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